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987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98號），本院

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忏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採集尿

液送請檢驗」補充並更正為「於同日19時25分許，採集尿液

送請檢驗」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怡忏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

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罪。

三、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影響，施用毒品後

駕車對一般道路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卻不恪遵法

令，雖悉毒品成分將降低駕駛人之專注、判斷、操控及反應

能力，於本件服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

命分別達1,802ng/mL、18,638ng/mL，嗎啡達14,122ng/mL之

情形下，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漠視公權力

及往來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誠不足取，自應

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於本院坦認犯行，已有悔意，堪認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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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尚可，並考量其經警查獲前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自陳

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資懲儆。

四、查扣案之海洛因1包、針筒1支、海洛因殘渣袋3個，固均為

本案查扣之物品，惟本案係處罰被告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

險行為，上開物品並非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郭郁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婕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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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

　　被　　　告　陳怡忏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怡忏(施用及持有毒品部分，另案偵辦)明知施用毒品將致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危及其他用路人車往來安

全，基於服用毒品後駕車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犯意，於民國

113年6月30日19時25分許，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00

號之台北慈濟醫院內，為警採集其尿液前96小時內之某時，

在不詳地點，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和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後，已不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竟於113年6月30日早上騎

騎MXF-5158號機車出門上班，而於113年6月30日8時17分

許，因毒性發作致其騎車睡著而在新北市○○區○○路0000

00號燈桿前自摔。陳怡忏因傷勢而送醫急救，嗣於救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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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發現被告穿著胸罩內藏有第一級毒

品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

重0.1115公克)、針筒1支及殘渣袋3包等物，遂立即通報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隊員警前往新店慈濟醫院處

置，經渠簽立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採集尿液送請檢驗，結果

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陽性反應，而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

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怡忏於警詢時

之供述

1.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本案

機車之事實，且騎車騎到睡

著。

2.惟矢口否認有於為警查獲採

尿往前回溯96小時內施用海

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情，辯

稱：於113年6月30日採尿

前、騎車前都沒有使用任何

毒品云云。

2 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

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經急救並解開其衣物，發

現被告身上藏有毒品殘渣袋及

針筒之事實。

3 證人即警員吳柏漢於

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於於上開時、地自撞分隔

島送醫急救，詎查獲毒品，後

依規定帶回派出所驗尿，而且

檢驗結果呈施用海洛因陽性反

應，所以認為被告有不能安全

駕駛情形之事實。

4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證明被告於上揭時、地，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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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

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參諸修正理由「一、（一）參

考第一款處罰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

中所含酒精濃度達一定數值以上者，採取抽象危險犯之體

例，增訂第三款規定，對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

且經測得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含

一定濃度以上者，即認已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

而有刑事處罰之必要性。又為符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原

則，第三款所謂『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

物』，其品項及濃度值應使人民得以預見，方科予刑事處

罰，爰參考本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懲治走私條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

採集尿液檢體號對照

表（檢體編號：0000

000U0801）、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23日濫用藥

物檢驗報告（下稱本

案濫用藥物檢驗報

告）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

後，騎乘本案機車上路為警查

獲。且其尿液所含第一級毒品

嗎啡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濃度已逾質譜議測量線性上

限。表示其施用劑量極高。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

店分局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查獲

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毒品初步鑑驗報告

單、查獲現場及扣案

殘渣袋、針筒照片、

臺北榮民總醫院113

年8月13日毒品成分

鑑定書(一)

證明自被告身上查獲之海洛因1

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

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

克)及殘渣袋1包，均檢出海洛

因成分之事實。亦證明其確有

施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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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二條第三項體例，由法律明定授權由法務部會商衛生福

利部陳報行政院公告定之，以遏止毒駕行為。」，並根據行

政院於113年3月2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5005739B號函公告訂

定「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

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

安非他命類藥物濃度值為500ng/mL；海洛因、鴉片代謝物濃

度值為300ng/mL。是查本案被告於113年7月23日採尿檢體送

驗結果，顯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之檢驗結果，

分別高達1802ng/mL、18638ng/mL及14122ng/mL，已逾不能

安全駕駛標準造成抽象危險情狀甚明。核被告陳怡忏所為，

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施用毒品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郭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　記　官　林 嫆 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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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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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忏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9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忏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採集尿液送請檢驗」補充並更正為「於同日19時25分許，採集尿液送請檢驗」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怡忏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影響，施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道路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卻不恪遵法令，雖悉毒品成分將降低駕駛人之專注、判斷、操控及反應能力，於本件服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分別達1,802ng/mL、18,638ng/mL，嗎啡達14,122ng/mL之情形下，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漠視公權力及往來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誠不足取，自應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於本院坦認犯行，已有悔意，堪認態度尚可，並考量其經警查獲前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查扣案之海洛因1包、針筒1支、海洛因殘渣袋3個，固均為本案查扣之物品，惟本案係處罰被告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行為，上開物品並非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郭郁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婕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
　　被　　　告　陳怡忏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怡忏(施用及持有毒品部分，另案偵辦)明知施用毒品將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危及其他用路人車往來安全，基於服用毒品後駕車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30日19時25分許，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台北慈濟醫院內，為警採集其尿液前96小時內之某時，在不詳地點，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和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已不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竟於113年6月30日早上騎騎MXF-5158號機車出門上班，而於113年6月30日8時17分許，因毒性發作致其騎車睡著而在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前自摔。陳怡忏因傷勢而送醫急救，嗣於救治過程中由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發現被告穿著胸罩內藏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針筒1支及殘渣袋3包等物，遂立即通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隊員警前往新店慈濟醫院處置，經渠簽立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採集尿液送請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陽性反應，而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怡忏於警詢時之供述

		1.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本案機車之事實，且騎車騎到睡著。
2.惟矢口否認有於為警查獲採尿往前回溯96小時內施用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情，辯稱：於113年6月30日採尿前、騎車前都沒有使用任何毒品云云。



		2

		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經急救並解開其衣物，發現被告身上藏有毒品殘渣袋及針筒之事實。



		3

		證人即警員吳柏漢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於於上開時、地自撞分隔島送醫急救，詎查獲毒品，後依規定帶回派出所驗尿，而且檢驗結果呈施用海洛因陽性反應，所以認為被告有不能安全駕駛情形之事實。



		4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號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80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下稱本案濫用藥物檢驗報告）

		證明被告於上揭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後，騎乘本案機車上路為警查獲。且其尿液所含第一級毒品嗎啡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已逾質譜議測量線性上限。表示其施用劑量極高。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鑑驗報告單、查獲現場及扣案殘渣袋、針筒照片、臺北榮民總醫院113年8月13日毒品成分鑑定書(一)

		證明自被告身上查獲之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及殘渣袋1包，均檢出海洛因成分之事實。亦證明其確有施用毒品。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參諸修正理由「一、（一）參考第一款處罰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一定數值以上者，採取抽象危險犯之體例，增訂第三款規定，對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且經測得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含一定濃度以上者，即認已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而有刑事處罰之必要性。又為符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第三款所謂『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其品項及濃度值應使人民得以預見，方科予刑事處罰，爰參考本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項體例，由法律明定授權由法務部會商衛生福利部陳報行政院公告定之，以遏止毒駕行為。」，並根據行政院於113年3月2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5005739B號函公告訂定「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類藥物濃度值為500ng/mL；海洛因、鴉片代謝物濃度值為300ng/mL。是查本案被告於113年7月23日採尿檢體送驗結果，顯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之檢驗結果，分別高達1802ng/mL、18638ng/mL及14122ng/mL，已逾不能安全駕駛標準造成抽象危險情狀甚明。核被告陳怡忏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施用毒品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郭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　記　官　林 嫆 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忏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987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98號），本院
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忏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採集尿
    液送請檢驗」補充並更正為「於同日19時25分許，採集尿液
    送請檢驗」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怡忏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
    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
三、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影響，施用毒品後
    駕車對一般道路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卻不恪遵法令
    ，雖悉毒品成分將降低駕駛人之專注、判斷、操控及反應能
    力，於本件服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
    分別達1,802ng/mL、18,638ng/mL，嗎啡達14,122ng/mL之情
    形下，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漠視公權力及
    往來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誠不足取，自應非
    難；惟念及被告犯後於本院坦認犯行，已有悔意，堪認態度
    尚可，並考量其經警查獲前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自陳之
    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資懲儆。
四、查扣案之海洛因1包、針筒1支、海洛因殘渣袋3個，固均為
    本案查扣之物品，惟本案係處罰被告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
    險行為，上開物品並非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郭郁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婕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
　　被　　　告　陳怡忏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怡忏(施用及持有毒品部分，另案偵辦)明知施用毒品將致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危及其他用路人車往來安全
    ，基於服用毒品後駕車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6月30日19時25分許，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台
    北慈濟醫院內，為警採集其尿液前96小時內之某時，在不詳
    地點，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和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已
    不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竟於113年6月30日早上騎騎MXF-
    5158號機車出門上班，而於113年6月30日8時17分許，因毒
    性發作致其騎車睡著而在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前自
    摔。陳怡忏因傷勢而送醫急救，嗣於救治過程中由證人即護
    理師陳詒琦發現被告穿著胸罩內藏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
    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
    )、針筒1支及殘渣袋3包等物，遂立即通報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隊員警前往新店慈濟醫院處置，經渠簽立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採集尿液送請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
    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陽性反應，而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怡忏於警詢時之供述 1.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本案機車之事實，且騎車騎到睡著。 2.惟矢口否認有於為警查獲採尿往前回溯96小時內施用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情，辯稱：於113年6月30日採尿前、騎車前都沒有使用任何毒品云云。 2 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經急救並解開其衣物，發現被告身上藏有毒品殘渣袋及針筒之事實。 3 證人即警員吳柏漢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於於上開時、地自撞分隔島送醫急救，詎查獲毒品，後依規定帶回派出所驗尿，而且檢驗結果呈施用海洛因陽性反應，所以認為被告有不能安全駕駛情形之事實。 4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號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80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下稱本案濫用藥物檢驗報告） 證明被告於上揭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後，騎乘本案機車上路為警查獲。且其尿液所含第一級毒品嗎啡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已逾質譜議測量線性上限。表示其施用劑量極高。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鑑驗報告單、查獲現場及扣案殘渣袋、針筒照片、臺北榮民總醫院113年8月13日毒品成分鑑定書(一) 證明自被告身上查獲之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及殘渣袋1包，均檢出海洛因成分之事實。亦證明其確有施用毒品。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
    ，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參諸修正理由「一、（一）參考
    第一款處罰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
    所含酒精濃度達一定數值以上者，採取抽象危險犯之體例，
    增訂第三款規定，對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且經
    測得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含一定
    濃度以上者，即認已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而有
    刑事處罰之必要性。又為符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三款所謂『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其品項及濃度值應使人民得以預見，方科予刑事處罰，爰參
    考本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
    第三項體例，由法律明定授權由法務部會商衛生福利部陳報
    行政院公告定之，以遏止毒駕行為。」，並根據行政院於11
    3年3月2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5005739B號函公告訂定「中華
    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
    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
    類藥物濃度值為500ng/mL；海洛因、鴉片代謝物濃度值為30
    0ng/mL。是查本案被告於113年7月23日採尿檢體送驗結果，
    顯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之檢驗結果，分別高達
    1802ng/mL、18638ng/mL及14122ng/mL，已逾不能安全駕駛
    標準造成抽象危險情狀甚明。核被告陳怡忏所為，係犯刑法
    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施用毒品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郭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　記　官　林 嫆 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忏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9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忏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採集尿液送請檢驗」補充並更正為「於同日19時25分許，採集尿液送請檢驗」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怡忏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影響，施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道路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卻不恪遵法令，雖悉毒品成分將降低駕駛人之專注、判斷、操控及反應能力，於本件服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分別達1,802ng/mL、18,638ng/mL，嗎啡達14,122ng/mL之情形下，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漠視公權力及往來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誠不足取，自應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於本院坦認犯行，已有悔意，堪認態度尚可，並考量其經警查獲前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查扣案之海洛因1包、針筒1支、海洛因殘渣袋3個，固均為本案查扣之物品，惟本案係處罰被告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行為，上開物品並非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郭郁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婕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
　　被　　　告　陳怡忏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怡忏(施用及持有毒品部分，另案偵辦)明知施用毒品將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危及其他用路人車往來安全，基於服用毒品後駕車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30日19時25分許，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台北慈濟醫院內，為警採集其尿液前96小時內之某時，在不詳地點，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和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已不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竟於113年6月30日早上騎騎MXF-5158號機車出門上班，而於113年6月30日8時17分許，因毒性發作致其騎車睡著而在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前自摔。陳怡忏因傷勢而送醫急救，嗣於救治過程中由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發現被告穿著胸罩內藏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針筒1支及殘渣袋3包等物，遂立即通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隊員警前往新店慈濟醫院處置，經渠簽立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採集尿液送請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陽性反應，而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怡忏於警詢時之供述

		1.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本案機車之事實，且騎車騎到睡著。
2.惟矢口否認有於為警查獲採尿往前回溯96小時內施用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情，辯稱：於113年6月30日採尿前、騎車前都沒有使用任何毒品云云。



		2

		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經急救並解開其衣物，發現被告身上藏有毒品殘渣袋及針筒之事實。



		3

		證人即警員吳柏漢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於於上開時、地自撞分隔島送醫急救，詎查獲毒品，後依規定帶回派出所驗尿，而且檢驗結果呈施用海洛因陽性反應，所以認為被告有不能安全駕駛情形之事實。



		4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號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80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下稱本案濫用藥物檢驗報告）

		證明被告於上揭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後，騎乘本案機車上路為警查獲。且其尿液所含第一級毒品嗎啡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已逾質譜議測量線性上限。表示其施用劑量極高。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鑑驗報告單、查獲現場及扣案殘渣袋、針筒照片、臺北榮民總醫院113年8月13日毒品成分鑑定書(一)

		證明自被告身上查獲之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及殘渣袋1包，均檢出海洛因成分之事實。亦證明其確有施用毒品。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參諸修正理由「一、（一）參考第一款處罰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一定數值以上者，採取抽象危險犯之體例，增訂第三款規定，對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且經測得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含一定濃度以上者，即認已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而有刑事處罰之必要性。又為符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第三款所謂『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其品項及濃度值應使人民得以預見，方科予刑事處罰，爰參考本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項體例，由法律明定授權由法務部會商衛生福利部陳報行政院公告定之，以遏止毒駕行為。」，並根據行政院於113年3月2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5005739B號函公告訂定「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類藥物濃度值為500ng/mL；海洛因、鴉片代謝物濃度值為300ng/mL。是查本案被告於113年7月23日採尿檢體送驗結果，顯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之檢驗結果，分別高達1802ng/mL、18638ng/mL及14122ng/mL，已逾不能安全駕駛標準造成抽象危險情狀甚明。核被告陳怡忏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施用毒品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郭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　記　官　林 嫆 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3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忏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9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簡易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忏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採集尿液送請檢驗」補充並更正為「於同日19時25分許，採集尿液送請檢驗」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怡忏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影響，施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道路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卻不恪遵法令，雖悉毒品成分將降低駕駛人之專注、判斷、操控及反應能力，於本件服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分別達1,802ng/mL、18,638ng/mL，嗎啡達14,122ng/mL之情形下，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漠視公權力及往來人車之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所為誠不足取，自應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於本院坦認犯行，已有悔意，堪認態度尚可，並考量其經警查獲前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交易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查扣案之海洛因1包、針筒1支、海洛因殘渣袋3個，固均為本案查扣之物品，惟本案係處罰被告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行為，上開物品並非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郭郁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婕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872號
　　被　　　告　陳怡忏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怡忏(施用及持有毒品部分，另案偵辦)明知施用毒品將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危及其他用路人車往來安全，基於服用毒品後駕車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30日19時25分許，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台北慈濟醫院內，為警採集其尿液前96小時內之某時，在不詳地點，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和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後，已不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竟於113年6月30日早上騎騎MXF-5158號機車出門上班，而於113年6月30日8時17分許，因毒性發作致其騎車睡著而在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前自摔。陳怡忏因傷勢而送醫急救，嗣於救治過程中由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發現被告穿著胸罩內藏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針筒1支及殘渣袋3包等物，遂立即通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隊員警前往新店慈濟醫院處置，經渠簽立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採集尿液送請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陽性反應，而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怡忏於警詢時之供述 1.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本案機車之事實，且騎車騎到睡著。 2.惟矢口否認有於為警查獲採尿往前回溯96小時內施用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情，辯稱：於113年6月30日採尿前、騎車前都沒有使用任何毒品云云。 2 證人即護理師陳詒琦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經急救並解開其衣物，發現被告身上藏有毒品殘渣袋及針筒之事實。 3 證人即警員吳柏漢於警詢時之證述 被告於於上開時、地自撞分隔島送醫急救，詎查獲毒品，後依規定帶回派出所驗尿，而且檢驗結果呈施用海洛因陽性反應，所以認為被告有不能安全駕駛情形之事實。 4 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號對照表（檢體編號：0000000U0801）、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下稱本案濫用藥物檢驗報告） 證明被告於上揭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後，騎乘本案機車上路為警查獲。且其尿液所含第一級毒品嗎啡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濃度已逾質譜議測量線性上限。表示其施用劑量極高。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鑑驗報告單、查獲現場及扣案殘渣袋、針筒照片、臺北榮民總醫院113年8月13日毒品成分鑑定書(一) 證明自被告身上查獲之海洛因1包(毛重0.3603公克，淨重0.1143公克，取樣後餘重0.1115公克)及殘渣袋1包，均檢出海洛因成分之事實。亦證明其確有施用毒品。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參諸修正理由「一、（一）參考第一款處罰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一定數值以上者，採取抽象危險犯之體例，增訂第三款規定，對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且經測得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含一定濃度以上者，即認已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而有刑事處罰之必要性。又為符法律明確性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第三款所謂『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其品項及濃度值應使人民得以預見，方科予刑事處罰，爰參考本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項體例，由法律明定授權由法務部會商衛生福利部陳報行政院公告定之，以遏止毒駕行為。」，並根據行政院於113年3月2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5005739B號函公告訂定「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施用毒品後尿液所含安非他命類藥物濃度值為500ng/mL；海洛因、鴉片代謝物濃度值為300ng/mL。是查本案被告於113年7月23日採尿檢體送驗結果，顯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嗎啡之檢驗結果，分別高達1802ng/mL、18638ng/mL及14122ng/mL，已逾不能安全駕駛標準造成抽象危險情狀甚明。核被告陳怡忏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施用毒品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郭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　記　官　林 嫆 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